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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通  告 
  

2019 年第 112 期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发布 8家食品生产企业检查情况的通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2019 年自治区本级

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安排，组织检查组对广西壮牛水牛乳

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8 家食品生产企业开展检查。针对发现的问

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督促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处

置。具体情况见附件。 

特此通告。 

 

附件：1.对广西壮牛水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体系检查的情况 

2.对南宁市归凤山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体系检查的情况 

3.对广西蓝天山泉饮用水生产有限公司体系检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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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4.对广西南宁壮乡山水水业有限公司体系检查的情况 

5.对梧州市顺达食品有限公司飞行检查的情况 

6.对广西梧州港威龙保健食品工业有限公司飞行检

查的情况 

7.对广西红心食品有限公司飞行检查的情况 

8.对广西平南县麦特佳食品有限公司飞行检查的情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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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对广西壮牛水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体系检查的情况 

 

2019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食

品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以下简称体系检查）工作组，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生产

许可审查通则（2016 版）》《企业生产乳制品许可条件审查细则

（2010 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2013）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

广西壮牛水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SC10645010200411，生产地址：南宁市邕武路 24-1 号）整改情

况、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工艺布局、人员管理和过程管理等

19 个方面内容共 46 个检查项目进行了检查。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生产体系检查工作规范》（桂市

监办发〔2019〕39 号）的具体检查和评分规定，发现广西壮牛

水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在生产场所、设备设施、配方标签管理及

许可范围、过程管理制度、检验管理制度、召回与处置结果等 6

个方面内容共8个检查项目中存在问题，本次体系检查得分86.60

分。 

检查组已将检查发现的问题书面反馈广西壮牛水牛乳业有

限责任公司和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属地监管职责划分，

我局已要求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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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牛水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应按要求认真进行整改，并积极配合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调查和处理工作。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应及时将处理结果报送我局，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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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对南宁市归凤山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体系检查的情况 

 

2019 年 10 月 10 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食品安全

生产规范体系检查（以下简称体系检查）工作组，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生产许可

审查通则（2016 版）》《饮料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17 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2013）

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南宁市归凤山乳

业有限责任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645014000928，

生产地址：南宁市郊区心圩镇振兴村飞凤山）生产场所、设备设

施、工艺布局、人员管理和过程管理等 15 个方面内容共 42 个检

查项目进行了检查。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生产体系检查工作规范》（桂市

监办发〔2019〕39 号）的具体检查和评分规定，发现南宁市归

凤山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在生产场所、设备设施、人员管理、配方

标签管理及许可范围、原辅料管理制度、物料储存和分发制度、

过程管理制度、人员管理制度、检验管理制度、食品安全自查和

事故处置、食品安全追溯制度等 11 个方面内容共 22 个检查项目

中存在 27 个问题，本次体系检查得分 61.72 分。现将检查发现

的问题通告如下： 

序号 存在的问题 具体的条款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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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存在的问题 具体的条款和依据 

1 生产厂房内有多处虫鼠害痕迹。 

不符合 GB 14881-2013 中 6.4.2 条款关于生

产车间应采取有效措施（如纱帘、纱网、防

鼠板、防蝇灯、风幕等），防止鼠类昆虫等侵

入。若发现有虫鼠害痕迹时，应追查来源，

消除隐患的要求。 

2 配料间、内包装间多处天花板破损、脱落。 

不符合 GB 14881-2013 中 6.2.1 条款关于厂房

地面、屋顶、天花板及墙壁有破损时，应及

时修补的要求。 

3 原辅料库有虫鼠害痕迹。 

不符合 GB 14881-2013 中 6.4.2 条款关于仓

库应采取有效措施（如纱帘、纱网、防鼠板、

防蝇灯、风幕等），防止鼠类昆虫等侵入。若

发现有虫鼠害痕迹时，应追查来源，消除隐

患的要求。 

4 
缺少“大肠菌群”检验项目所需的结晶紫

中性红胆盐琼脂试剂。 

不符合GB 14881-2013中9.2条款关于自行检

验应具备与所检验项目适应的检验能力；检

验仪器应按期检定的要求。 

5 
平板计数琼脂（PCA）、煌绿乳糖胆盐肉

汤（BGLB）已过有效期。 

6 

电热恒温培养箱、电热恒温干燥箱、电子

天平、手提式压力蒸汽灭菌器已过校准或

检定有效期限。 

7 现场检查企业无检验人员。 

不符合GB 14881-2013中9.2条款关于自行检

验应具备与所检项目适应的检验室和检验能

力；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人员按规定的检

验方法检验的要求。 

8 

成品库中“主打星®草莓味乳味饮品”“ 主

打星®原味乳味饮品”等瓶身标签印有

“QS”标志。 

不符合《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贯彻实施<食

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的通知》第五条关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食品生产者生产的食品

不得再使用原包装、标签和“QS”标志的要求。 

9 

现场检查当天（2019 年 10 月 10 日）企业

生产设备积灰，无生产痕迹，成品库中有

工作人员将原批号为 201901002 的“主打

星®草莓味乳味饮品”“主打星®原味乳味

饮品”产品标签替换为批号 20191010 的产

品标签。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

十四条关于禁止生产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食

品的规定。 

10 
成品库中放置有“希腊风味牛奶饮品” “希

腊风味草莓奶饮品”等产品，瓶身无标签。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

十七条关于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

的规定。 

11 
未能提供采购的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包

装材料的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不符合 GB 14881-2013 中 7.2.1、7.3.1、7.4.1

条款关于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

包装材料应当查验产品的合格证明文件的要

求。 



 

 - 7 - 

序号 存在的问题 具体的条款和依据 

12 
未记录采购的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包装

材料的生产日期或批号、数量等信息。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

十条关于食品生产企业应如实记录食品原

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名称、规

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

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等内容的规定。 

13 
配料间、原辅材料库存放有过期的果葡糖

浆、甜蜜素等食品添加剂。 

不符合 GB 14881-2013 中 7.3.3 条款关于及时

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添加剂的要

求。 

14 未能提供关键控制工序“杀菌”的记录。 

不符合 GB 14881-2013 中 14.1.1 条款关于对

食品生产中采购、加工、贮存、检验、销售

等环节详细记录，记录内容应完整、真实的

要求。 

15 未建立产品配方管理制度。 

不符合《饮料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17 版）》

中第九十二条关于企业应建立产品配方管理

制度的要求。 

16 

2019 年 7 月的《生产投料记录》未记录使

用的羧甲基纤维素钠、食用香精的投料

量、生产日期及批号。 

不符合 GB 14881-2013 中 14.1.1 条款关于对

食品生产中采购、加工、贮存、检验、销售

等环节详细记录，记录内容应完整、真实所

有环节都可进行有效追溯的要求。 

17 未能提供消毒剂的配制和使用记录。 
不符合 GB 14881-2013 中 8.3.6 条款关于消毒

剂领用时应准确计量，做好使用记录的要求。 

18 
灌装间未设置空气处理装置和空气消毒

设施。 

不符合《饮料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17 版）》

中第八十五条关于清洁作业区应设有空气处

理装置和空气消毒设施的要求。 

19 未设置卫生监控要求。 

不符合《饮料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17 版）》

中第九十四条关于应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饮料生产卫生规范》（GB 12695）附录 A《饮

料加工过程的微生物监控程序指南》，合理设

置卫生监控的要求。 

20 未能提供生产加工人员的健康证。 
不符合 GB 14881-2013 中 6.3.1.2 条款关于食

品加工人员应取得健康证明的要求。 

21 
未能提供 2018 年、2019 年的食品安全培

训计划和记录。 

不符合 GB 14881-2013 中 12.3 条款关于制定

和实施食品安全年度培训计划并进行考核，

做好培训记录的要求。 

22 

未能提供 2019 年 9 月生产的“主打星®原

味乳味饮品”“主打星®草莓味乳味饮品”

的出厂检验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 

不符合GB 14881-2013中9.3条款关于应妥善

保存各项检验的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的要

求。 

23 

出厂检验项目大肠菌群使用 MPN 计数法

进行检验，未按 GB 7101-2015 规定的 GB 

4789.3 平板计数法进行检验。 

不符合 GB 7101-2015 中 3.6 条款关于大肠菌

群检验方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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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存在的问题 具体的条款和依据 

24 未保留样品。 
不符合GB 14881-2013中9.3条款关于应建立

产品留样制度，及时保留样品的要求。 

25 未能提供食品安全自查记录。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第

四十七条关于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食品

安全自查制度，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

查评价规定。 

26 未建立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和管理规范。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

十二条关于食品生产者应建立食品安全追溯

体系，保证食品可追溯的规定。 

27 

未能提供 2019 年 9 月生产的“主打星®草

莓味乳味饮品”“ 主打星®原味乳味饮品”

的生产记录、销售记录。 

不符合 GB 14881-2013 中 14.1.1 条款关于记

录内容应完整、真实，确保对产品从原料采

购到产品销售的所有环节都可进行有效追溯

的要求。 

检查组已将检查发现的问题书面反馈南宁市归凤山乳业有

限责任公司和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属地监管职责划分，

我局已要求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南宁

市归凤山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应按要求认真进行整改，并积极配合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调查和处理工作。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应及时将处理结果报送我局，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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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对广西蓝天山泉饮用水生产有限公司 

体系检查的情况 

 

2019 年 10 月 12 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食品安全

生产规范体系检查（以下简称体系检查）工作组，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生产许可

审查通则（2016 版）》《饮料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17 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2013）

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广西蓝天山泉饮

用水生产有限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645011000971，

生产地址：广西南宁市武鸣区两江镇云川村岽弄林场）生产场所、

设备设施、工艺布局、人员管理和过程管理等 15 个方面内容共

40 个检查项目进行了检查。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生产体系检查工作规范》（桂市

监办发〔2019〕39 号）的具体检查和评分规定，发现广西蓝天

山泉饮用水生产有限公司在生产场所、设备设施、配方标签管理

及许可范围、原辅料管理制度、过程管理制度、人员管理制度、

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召回与处置结果等 8 个方面内容共 12 个检

查项目中存在问题，本次体系检查得分 79.69 分。 

检查组已将检查发现的问题书面反馈广西蓝天山泉饮用水

生产有限公司和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属地监管职责划

分，我局已要求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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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蓝天山泉饮用水生产有限公司应按要求认真进行整改，并积

极配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调查和处理工作。南宁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应及时将处理结果报送我局，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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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对广西南宁壮乡山水水业有限公司 

体系检查的情况 

 

2019 年 10 月 12 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食品安全

生产规范体系检查（以下简称体系检查）工作组，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生产许可

审查通则（2016 版）》《饮料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17 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2013）

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广西南宁壮乡山

水水业有限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645010200245，

生产地址：南宁市兴宁区昆仑镇群星村委那懒坡村委办公楼）生

产场所、设备设施、工艺布局、人员管理和过程管理等 15 个方

面内容共 40 个检查项目进行了检查。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生产体系检查工作规范》（桂市

监办发〔2019〕39 号）的具体检查和评分规定，发现广西南宁

壮乡山水水业有限公司在生产场所、设备设施、人员管理、配方

标签管理及许可范围、原辅料管理制度、过程管理制度、检验管

理制度、食品安全追溯制度等 8 个方面内容共 19 个检查项目中

存在问题，本次体系检查得分 75.00 分。 

检查组已将检查发现的问题书面反馈广西南宁壮乡山水水

业有限公司和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属地监管职责划分，

我局已要求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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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壮乡山水水业有限公司应按要求认真进行整改，并积极配合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调查和处理工作。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应及时将处理结果报送我局，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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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对梧州市顺达食品有限公司飞行检查的情况 

 

2019 年 10 月 17 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广西壮

族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飞行检查办法》（桂食药监法〔2015〕1

号）和《食品生产飞行检查实施工作方案》（桂食药办食生〔2016〕

13 号）等相关规定，针对梧州市顺达食品有限公司（食品生产

许可证编号：SC10345040300090，生产地址：梧州市莲花山浮

石里一巷 3 号）2018 年 7 月 12 日生产的“顺达牌白米醋（规格：

398ml/袋）”抽检出现总酸不合格的情况，组织检查组对该公司

进行了飞行检查，现将检查发现的问题通告如下： 

一、未能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一）生产场所的管理 

企业原三楼的生产区域已清空无使用痕迹，生产场所移至一

楼为敞开式环境，灌装间与仓库和马路连通，厂房和车间的内部

设计和布局未满足食品卫生操作要求，易发生交叉污染。 

（二）过程控制的管理 

无生产投料记录，无生产环节关键控制点记录。经询问现场

工作人员，部分批次“顺达白米醋配制食醋”产品未添加酿造食

醋，仅用冰醋酸和水调配而成。产品销售记录未记录销售产品的

生产日期或批号。经核算“顺达白米醋配制食醋”配方，酿造食醋

所占比例仅为 9.4%，不符合《配制食醋 SB/T 10337-2012》对于

配制食醋定义。成品灌装车间的工作人员未穿戴洁净的工作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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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口罩。未能提供不合格品的处置记录。未能提供食品安全追

溯制度或管理规范。未能提供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 

（三）采购进货查验的管理 

未能提供进购的酿造食醋的供应商资质和产品合格证明文

件。食品原料入库记录未记录进购的冰醋酸、酿造食醋的生产日

期或批号。 

二、未能严格落实产品检验检测制度 

实验室积有大量灰尘，无使用痕迹，检验员不具备大肠菌群、

菌落总数检验能力。未能提供 2018 年和 2019 年出厂检验报告和

检验原始记录。无产品留样。未对游离矿酸、总砷、铅、黄曲霉

毒素 B1、食品添加剂（苯甲酸、山梨酸等）等出厂检验项目进

行每年 2 次检验。 

检查组已将检查发现的问题书面反馈梧州市顺达食品有限

公司和梧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属地监管职责划分，我局已

要求梧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梧州市顺达

食品有限公司应按要求认真进行整改，并积极配合当地市场监管

部门开展的调查和处理工作。梧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及时将处

理结果报送我局，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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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对广西梧州港威龙保健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飞行检查的情况 

 

2019 年 10 月 16 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广西壮

族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飞行检查办法》（桂食药监法〔2015〕1

号）和《食品生产飞行检查实施工作方案》（桂食药办食生〔2016〕

13 号）等相关规定，针对广西梧州港威龙保健食品工业有限公

司（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945040300080，生产地址：广

西梧州市钱鉴路大冲里 19 号）2018 年 4 月 26 日生产的“淮山莲

子糊〔规格：180g（6.32OZ）/袋〕”抽检出现霉菌不合格的情况，

组织检查组对该公司进行了飞行检查，现将检查发现的问题通告

如下： 

一、未能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一）生产场所的管理 

一楼内包材间、三楼糊类加工车间有虫鼠害痕迹。一楼内包

材间用于消毒内包材的紫外灯管已发黑，表面有积尘，影响杀菌

效果，未及时更换。二楼与内包装间相连的房间堆积各种杂物，

未保持清洁，有虫鼠害痕迹。 

（二）过程控制的管理 

未能提供生产设备的清洗、维护记录。内包装间周转产品用

的纸箱未保持清洁。“雪伯龙®淮山莲子糊”所执行企标《Q/GWLB 

0001S-2017 糊类食品》规定淮山、莲子的添加量都不低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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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产品投料记录，淮山添加量为 2%，莲子添加量为 3%。未

能提供生产过程关键控制工序“膨化”的记录。 

（三）采购进货查验的管理 

三楼糊类生产车间存放有超过保质期的红豆派香精、炒花生

香精、鲜奶精。入库单未记录进购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的生

产日期或批号，无法有效追溯。 

二、未能严格落实产品检验检测制度 

未对霉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志贺氏菌、沙门氏菌、黄曲霉

毒素 B1、铅、总砷等出厂检验项目进行每年 2 次检验。平板计

数琼脂（PCA）已过有效期。未能提供 2019 年 9 月 3 日生产的

淮山莲子糊的检验原始记录。 

三、其他问题 

二楼成品仓库合格品区存放有 10 件“淮山莲子糊”未打印生

产日期，经询问现场工作人员该批产品销售时会标示客户要求的

生产日期。企业发货单未记录销售产品的生产日期，无法有效追

溯。 

检查组已将检查发现的问题书面反馈广西梧州港威龙保健

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和梧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属地监管职责

划分，我局已要求梧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

理，广西梧州港威龙保健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应按要求认真进行整

改，并积极配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的调查和处理工作。梧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及时将处理结果报送我局，并采取适当方式

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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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对广西红心食品有限公司飞行检查的情况 

 

2019 年 10 月 16 日至 17 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广

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飞行检查办法》（桂食药监法〔2015〕

1号）和《食品生产飞行检查实施工作方案》（桂食药办食生〔2016〕

13 号）等相关规定，针对广西红心食品有限公司（食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SC11645082100503，生产地址：平南县平南镇平丹

路 1099 号）2018 年 1 月 2 日生产的“香菇（规格：250 克/袋）”

抽检出现二氧化硫残留量不合格的情况，组织检查组对该公司进

行了飞行检查，现将检查发现的问题通告如下： 

一、未能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未能提供冷链库的温湿度监控记录；在原料仓库发现十箱

“新发黄花菜”，生产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18 日，保质期 12 个月，

已过保质期；未能提供采购的香菇、云耳、黑木耳的检验合格证

明。 

二、未能严格落实产品检验检测制度 

未能提供产品自行检验的出厂检验记录和报告；无产品留样。 

检查组已将检查发现的问题书面反馈广西红心食品有限公

司和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属地监管职责划分，我局已要

求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广西红心食品

有限公司应按要求认真进行整改，并积极配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开展调查和处理工作。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及时将处理结果

报送我局，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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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对广西平南县麦特佳食品有限公司 

飞行检查的情况 

 

2019 年 10 月 16 日至 17 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广

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安全飞行检查办法》（桂食药监法〔2015〕

1号）和《食品生产飞行检查实施工作方案》（桂食药办食生〔2016〕

13 号）等相关规定，针对广西平南县麦特佳食品有限公司（食

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2445082100714，生产地址：平南县官

成镇新建村大岭二屯村委会对面）2018 年 10 月 14 日生产的“金

轮汉堡（规格：70 克/包）”抽检出现糖精钠（以糖精计）不合格

的情况，组织检查组对该公司进行了飞行检查，现将检查发现的

问题通告如下： 

一、未能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一）生产场所、过程控制、设备设施等的管理 

烘烤间和内包间使用非食品级塑料箱盛装蛋液；食品添加剂

专柜发现三袋食品添加剂无标识；使用鸡蛋作为原料，未配置清

洗消毒鸡蛋设施；《投料记录表》未记录实际使用的原辅料及食

品添加剂的名称及使用量。 

（二）采购进货查验的管理 

未能提供食品添加剂复配甜味剂、脱氢乙酸钠的进货查验记

录；未能提供甘油、丙酸钙的供应商资质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

食品添加剂专柜存放有过期的面包改良剂。 



 

 - 19 - 

（三）产品标签标示的管理 

“金轮汉堡”和“欢乐肉松包”产品标签标示添加有果葡萄糖

浆、膨松剂、山梨酸钾、糖精钠，实际未添加；实际添加复配甜

味剂，未在标签配料表中标示；“炼奶味吐司”标签标示“无添加

防腐剂、着色剂、增稠剂”，实际添加有丙酸钙、脱氢乙酸钠。 

二、未能严格落实产品检验检测制度 

《检验原始记录（面包）》中大肠菌群的检验方法有误；出

厂检验项目缺少酸度；缺少出厂检验项目比容所需的设备；电热

恒温培养箱、电子天平、灭菌锅压力表已过校准或检定有效期；

产品无留样。 

三、其他问题 

未能提供 2018 年抽检不合格产品“金轮汉堡”的相关处置记

录及后续整改方案；使用制氮机自制用于食品包装充氮保护的氮

气未办理氮气生产许可证；“三明治”生产工艺为烘烤后再进行二

次加工，属于冷加工糕点，但其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未包含

冷加工糕点；生产员工健康证明已过期。 

检查组已将检查发现的问题书面反馈广西平南县麦特佳食

品有限公司和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属地监管职责划分，

我局已要求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广西

平南县麦特佳食品有限公司应按要求认真进行整改，并积极配合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调查和处理工作。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应及时将处理结果报送我局，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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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南宁市、梧州市、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1 日印发 


